
臺中市文山資源回收分類廠 BOT 案協助審查評估作業計畫 

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106 年 9 月 20 日  下午 3 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臺中市文山資源回收廠 3 樓會議室 

三、主持人：吳副局長東燿 

四、出列席人員：詳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:張文鈺 

五、與會單位代表意見： 

(一)臺中市議員劉士州服務處  劉議員士州 

市府推動的「臺中市文山資源回收分類廠 BOT 案」本人樂觀

其成，以下幾點建議請機關納入考量： 

1.希望本案所聘請的人力以南屯區居民為優先。 

2.希望本案建築物設計納入綠建築規劃。 

機關回應： 

感謝議員建議，有關人力優先錄用及綠建築規劃，除政策公

告已有規範外，亦將納入本案招商文件中。 

(二)中州科技大學  陳晉照副教授 

臺中市環保局近年積極推動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，引進民

間力量投資興建及其營運能力，使公共建設能發揮最大價值

化，避免淪為蚊子館。 

本案除了能夠提升市府環保業務效率外，廠房亦規劃綠建築、

綠美化、環教中心等設計，對都市景觀、環境皆有正面效益，

對於本案的推動樂觀其成。 

機關回應： 

感謝老師建議，本局將積極推動本案使臺中市市民擁有更好

的生活環境；本案亦規劃設置環境教育場所，邀請學校等單

位參觀，讓民眾、學生透過實地的參觀推廣及瞭解環保回收



1 

的重要性。 

(三)僑光科技大學  林秋國助理教授 

市府清潔隊人員收運資源回收物後需在車上進行粗分類，容

易造成職災的產生，本案的推動除了能改善民眾對於資源回

收廠的負面印象亦可因應臺中縣市合併後人口的增加所產生

的資源回收物，藉由適宜的場地進行分類，才能提高回收分

類成效，達到垃圾減量、並降低焚燒垃圾，進而減少空氣污

染。建議機關考量本案營運後，因載運車量的增加可能衍生

的交通問題。 

機關回應： 

感謝老師建議，關於交通的影響將納入評估。 

六、會議結論： 

謝謝各地方代表、專家學者參與本案公聽會，若會後仍有相關疑

問或建議，可填寫書面意見單給本局或規劃公司(台灣促參顧問

有限公司)，將蒐集後納入後續公開徵求徵求內容之參考。 

七、散會：下午 4 時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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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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